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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2            证券简称：开开实业               公告编号：2022-022
                  900943                              开开 B 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27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4285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3/30 －

2022/3/31
2022/3/31

Ｂ股 2022/4/6 2022/3/30 2022/4/1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2月28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43,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2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561,0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3/30 －

2022/3/31
2022/3/31

Ｂ股 2022/4/6 2022/3/30 2022/4/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3.1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7 元。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
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16 元；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43 元；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 0.027 元。

（2）对于持有 A 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
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 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243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0243 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0243 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
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按照每股 0.027 元人民币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
税）。

3.2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

以美元支付。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按照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2022 年 3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6.3014）折算，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04285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 ( 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
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03856 美元。

(2) 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在本次现金红利发放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按照每股 0.004285 美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税）。待上述股东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4］20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公司按照每股 0.004285 美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421 号 3 号楼 3 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2712002
传    真：021-62712002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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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即将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将与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其中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公司现任董事会有权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的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公司现任董事会有权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的独立董事人数。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与会股东所持的每一表决权股份拥
有与拟选举的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
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位
候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提名人应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 15:00 时之前，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
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2. 在上述提名时间截止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审核提名文件，对
提名人及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形成书面意见。提名委员会有权自行或聘
请专业机构对候选人的素质和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

3.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
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
明；

5.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将候选独立董事的
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候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审核。

6.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董事任职资格
董事候选人应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指引等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7. 最近十二个月内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8.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9.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1.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

足下述条件：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4）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2.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

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
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违反上述规定选举董事的 , 该选举无效。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上述情形的 ,

公司解除其职务。
（三）除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外，提

名人在提名董事候选人时，还应当考虑被提名人是否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
能力。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本公司决策机构的整体素质，《公司章程》
就董事任职资格提出了基本要求，请提名人予以关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燕华
联系电话：021-62712002
联系传真：021-62712002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421 号 3 号楼 3 楼
邮政编码：200040
七、附件
附件 1、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附件 2、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3、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附件 4、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 5、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 6、独立董事履历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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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即将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将与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第十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

其中包括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和 1 名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现任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

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单个
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与会股东所持的每一表决权股份拥有与拟
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
票选举一位候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位候选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提名人应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 15:00 时之前，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

提名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2. 在上述提名时间截止后，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进

行资格审查，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监事候选人应在相关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4. 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监事候选人应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指引等对监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具有与
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以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
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7. 最近十二个月内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8.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9.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监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监事在任

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燕华
联系电话：021-62712002
联系传真：021-62712002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421 号 3 号楼 3 楼
邮政编码：200040
七、附件
附件 1、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附件 2、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3：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3月 25 日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
益安堂养生健康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贵司承租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新安大厦 4 层全层

房屋，由于贵司拖欠 2021 年 12 月 0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的房屋租金共计 70630 元，严重违反了租赁合同的

约定。现我司郑重通知：自 2022 年 2 月 14 日开始，正式

解除与贵司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且遗留于场地内的物

品将被视为遗弃物予以清理，并将通过法律途径追偿费用

及损失，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贵司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深圳市兆鑫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龍華出台助企十條
【香港商報訊】記者常亮報道：近日，深圳市龍華

區委書記王衛率隊深入轄區企業調研疫情防控和生產
經營情況，強調要全力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雙統籌」，切實以 「精準防」確保 「穩增長」、確

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運行。
王衛一行到龍華的龍頭企業——深圳市泰衡諾科技

有限公司調研，該企業負責人介紹，目前防疫形勢複
雜，但該公司由於宿舍與廠區不在同一區域，無法實
行封閉式管理。龍華區相關部門積極協調，用 「水
馬」將宿舍與廠區之間的行人路圍合，打通了一條企
業接續生產的臨時 「專線」，並在廠區內設置核酸檢
測採樣點，確保企業正常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王衛表
示，要持續加大對企業的精準服務力度，全力以赴利
企援企穩企安企，提振企業在龍華發展的信心。

在深圳邁瑞動物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王衛詳細了解
疫情防控、生產經營等方面情況。王衛表示，近日龍
華區發布了 「助企十條」，進一步幫助市場主體紓困
解難、提振信心、穩定預期，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
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他指出，相關部門要加強服務，
確保助企政策落實到位。

寶安落實減租減稅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記者昨日從深圳寶

安區獲悉，為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全力支持幫助市
場主體紓困解難、減輕疫情帶來的影響，寶安區制定
了《寶安區關於落實 「雙統籌」要求 進一步幫助市場
主體紓困解難的若干措施》。

積極落實減稅降費優惠政策：全面落實 「六稅兩
費」減免。全面落實社保費用減免、住房公積金緩繳
等優惠政策。

緩解企業成本壓力方面：減輕企業租金負擔。對全
區製造業小微企業、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承
租區政府或區屬國有企業權屬物業的（不包括行政事
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按照 「3免3減半」方式，減免
半年租金等。降低用水用能成本。降低跨境物流成
本。減輕防疫消殺成本負擔。全力支持消費行業恢復
發展，針對餐飲業、零售業、文體旅遊業等行業。

繼續強化金融支持方面：強化貸款貼息支持。加大
金融貸款、融資擔保支持力度。建立中小企業應急轉
貸機制。充分發揮區委託貸款資金池的轉貸作用，將
委託貸款資金發放對象擴大到區內註冊的 「四上」企
業、國高企業，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最高2000萬元
的資金周轉扶持。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3月23日，中外
運-敦豪公司共434票已放行的原定陸運出口的貨物
因疫情影響出現困難。深圳海關了解到情況後，立即
與企業對接，協助企業刪單重報，將陸運出口貨物全
部轉為空運出口，一天即辦理完畢，幫助企業迅速將
這批價值 3.3 億元人民幣的貨物更換物流方式，由
「空中快線」順利運抵目的地。
連日來，深圳海關聚焦企業投入生產經營等迫切需

求，助力暢通 「海陸空鐵郵」物流、優化通關監管、
出台扶持性舉措，暢通國際供應鏈，助力企業生產經
營。

深港貨運包機 「空中快線」近日開通，目前按照每

周6班的頻次運行。航線首航後，深圳海關充分利用
「空中通道」為外貿企業解決燃眉之急。為保障深港
「空中快線」暢通無阻，深圳海關提前與機場集團對

接掌握出貨計劃、貨物種類等信息，結合企業通關需
求和貨物品類梳理通關指引，業務骨幹專人 「一對
一」全程跟進，利用 「遠程視頻+實時連線」方式，
協助企業掌握業務流程、準備申報材料、落實場站防
疫要求，指導企業提前申報報關單提高貨物通關效
率。同時實時關注預抵空港貨機動態，妥善安排監管
資源，開闢綠色通道，各業務環節緊密聯動高效協
作，實行 「隨報隨審、即約即驗」。

除此之外，深圳海關通過 「深港跨境海運+境內公

路轉關接駁」方式，為企業提供更多元的國際快件物
流渠道，推動深港鐵路貨運班列開行和 「水運快線」
運行，打通鐵路、水路運輸通道。在皇崗口岸，海關
在配合河套項目建設的同時，優化作業流程、調整現
場布局，確保口岸陸路進口業務正常運作，保障企業
急需生產料件供應鏈暢通。

在優化通關監管方面，深圳海關結合商事經營實際
需求，提供 「提前申報」 「兩步申報」 「兩段准入」
等多種模式供企業自主選擇，保障企業復工復產所需
進出口商品或生產物料通關順暢便利，同時由於通關
時間壓縮，貨物在進出口環節可能涉及的吊櫃、搬
運、堆存、改配等費用均可以相應減少。

深暢通國際供應鏈 保障企業生產經營

防控同時保持民生溫度
深圳市將進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在教育、醫療、住

房等方面採取更多舉措。加強全方位就業服務，大力
實施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延續實施階段性降低失
業保險、工傷保險費率政策，防止企業出現大規模裁
員，並維護勞動者的工資、福利等合法權益。確保
「三區」各類生活必需品貨源充足、供應通暢、價格

穩定，居民核酸檢測、看病就醫等便捷順暢。
另外，深圳市全面加強重點群體的關愛幫扶，為孕

產婦建立綠色就醫通道，密切關注婦女兒童身心健
康。對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邊緣家庭成員，
採取 「一事一議」方式加大救助力度，對不願接受專

業機構救助的流浪乞討人員提供防疫臨時庇護，確保
關愛幫扶過程中 「不漏一戶、不落一人」。

多措為企業減負提升就業
企業減負方面，深圳市對全市餐飲業、旅遊業、零

售業階段性實施緩繳失業保險、工傷保險費；對2022
年受疫情影響較嚴重地區的用人單位，階段性緩繳養
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對不裁員、少裁員的
企業繼續實施普惠性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以2021
年度企業和職工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為基數，大型企
業按30%返還，中小微企業返還比例從60%最高提至
90%，預計惠及企業超80萬家。

同時，延續實施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工傷保險費

率政策，並同步實施浮動費率，預計兩項合計可為深圳市
企業減負19.53億元。此外，對製造業小型企業給予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費單位繳費部分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

職業技能方面，深圳市將持續推進 「粵菜師傅」
「廣東技工」 「南粵家政」三項工程。重點實施新產

業工人、數字技能、新業態職業技能提升三項行動，
開展人工智能、芯片技術等 「高精尖」項目技能人才
培訓。監督指導龍頭企業、行業協會開展技能人才市
場化評價，擴大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覆蓋面等，實現以
技能穩就業、增收入、促發展的目標。

用工方面，深圳市舉多措提升就業，截至23日，深
圳市累計舉辦線上招聘活動239場次，發布崗位數約
24萬個。

深圳新增個案降至9宗
持續加推惠企惠民措施

【香港商
報訊】記者
陳 彥 潔 報
道：記者昨
日從深圳疫

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獲悉，23日深圳新增9宗個
案。近期，每日新增陽性個案快速下降，形勢總
體可控，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深圳將持
續加大 「六穩」 「六保」 工作力度，最大限度減
少疫情防控對市民生產生活的影響。

【香港商報訊】記者常亮 通訊
員基建科、廖園園報道：經過3天
的高效建設，3 月 23 日，位於深
圳北站的 「龍華區核酸檢測PCR
實驗室」正式投入使用。據悉，
該實驗室主要用於深圳北站旅客
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每日最高
能完成 6 萬人的普通檢測和 4000
人的快速檢測，普通檢測最快6小
時內出結果、快速檢測最快2小時
內出結果。

深圳北站方艙實驗室日檢人數6.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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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區核酸檢測PCR實驗室在深圳北站投入使用。

羅湖十措助企惠民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報道：深圳羅湖區副區

長肖嘉睿昨日在深圳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該
區推出《羅湖區抗疫助企惠民紓困 「十條」措施》，
全面幫扶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小微實體企業和民眾。

《 「十條」措施》重點聚焦 「三區」內小微企業、
個體工商戶以及困難群眾，同時針對批發零售、住宿
餐飲、文體旅遊等重點行業企業，給予定向扶持，全力
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羅湖區對承租區政府、區屬國有企
業物業的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6個月租
金。同時，鼓勵羅湖區集體股份合作公司對承租集體物
業的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租金。

對2022年以來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封控區、管控區內
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給予最高2萬元扶持。對電影
院、健身房、演藝娛樂等場所，給予最高2萬元扶持。
對為穩崗就業做出積極貢獻的零售、住宿、餐飲、旅
遊、客運、文體等行業企業，給予最高10萬元扶持。

對積極應對疫情、擴產增效，為經濟發展做出積極
貢獻的重點企業，給予最高200萬元支持。鼓勵企業應
對，主動轉變經營模式，拓展線上業務，按銷售增量
給予最高200萬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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